
叫花;
的現J j 
i 11 必 d
勇\ ~9 1. 
T ~~採 j

月11

月日

c:::::> 

社
會
役
由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實
施
迄
今
已
逾
兩
年
餘
，
這
個
政
策
的
實

施
，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領
域
而
言
，
最
大
的
意
義
莫
過
於
加
入
了
社
會
役
役
男

這
群
生
力
軍
;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者
而
言
，
役
男
的
管
理
工
作
更
成
為
經
常
需

要
去
面
對
的
課
題
。
本
文
以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所
轄
之
社
會
役
為
主
，
試
從
社

會
役
政
策
背
景
、
規
劃
、
執
行
過
程
、
目
前
所
做
的
修
正
等
一
系
列
內
政
部

推
動
社
會
役
政
策
的
過
程
的
檢
視
，
來
瞭
解
社
會
役
役
男
投
入
福
利
服
務
之

制
度
理
念
與
實
際
執
行
所
遭
遇
之
困
難
。

壹
、
夕
。
詞
界
定

「
替
代
役
」
、
「
社
會
役
」
兩
個
名
詞
經
常
出
現
在
報章
媒
體
上
，
歐
洲

各
國
以
實
施
「
社
會
役
」
著
稱
(
陳
新
民
，
二
O
O
0
)
，
我
國
則
以
「
替
代

役
」
為
制
度
名
稱
，
其
中
亦
包
含
社
會
役
之
實
施
，
為
免
各
名
詞
之
混
淆
，

、
「
替
代
役
」
與
「
社
會
役
」

nhu nuu 

指
替
代
役
實
施
條
例
所
訂
之
「
兵
役
替
代
役
」
'
係
指
解
決
兵
源
過
剩
問
3

題
下
，
所
產
生
的
新
兵
役
制
度
，
其
包
含
各
種
不
同
的
役
別
，
如
警
察
役
、
一

消
防
役
、
矯
治
役
、
社
會
役
、
教
育
服
務
役
等
，
相
對
於
常
備
兵
役
而
言
。

其
「
主
管
機
關
」
為
內
政
部
役
政
署
。

(
一
)
「
替
代
役
」(
2
Z
E
Z
Z
Z
三

-
8
)

(
二
)
「
社
會
役
」
〈ο
-
三
一

-
ω
3
的
。
三

-
8
)

申
t

華

指
替
代
役
役
別
之
一
，
定
位
於
整
個
國
家
替
代
役
制
度
之
下
。
其
役
男
氏

之
勤
務
性
質
為
「
以
社
區
為
基
礎
之
老
人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服
務
事
項
」
、
「
以
組
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及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機
構
為
基
礎
之
服
務
事
項
」
以
及
「
其
他
十

指
派
及
臨
時
性
之
相
關
勤
務
片
內
政
部
替
代
役
社
會
役
役
男
服
勤
管
理
要
點
年

第
五
點
)
。
九

日
川



二
、
「
主
管
機
關
」
、
「
需
用
機
關
」
、
「
服
勤
單
位
」
、

「
服
勤
處
所
」

內
政
部
役
政
署
為
替
代
役
之
「
主
管
機
關
于
負
責
所
有
替
代
役
別
之
彙

整
業
務
與
替
代
役
制
度
之
建
立
等
;
各
役
別
之
業
務
統
籌
單
位
為
「
需
用
機

關
」
;
各
役
別
之
分
發
管
理
單
位
為
「
服
勤
單
位
」
;
分
發
單
位
安
排
役
男
實

際
服
勤
工
作
之
機
構
單
位
為
「
服
勤
處
所
」
。

貳
、
社
會
役
政
策
實
施
背
景

自

相
關我

以思
主會

H等于 ~}1， 

由最
問策

雪里
景益

;即向

茲景

雯血
草整

法體
源替

依代
據 f史

等里
芳的
面建

說主
明月

之量

、
問
題
背
景

在
國
軍
實
施
「
精
實
案
」
後
，
兵
員
供
過
於
求
，
造
成
役
齡
男
子
無
法

順
利
立
即
入
伍
，
待
役
時
間
變
長
，
影
響
甚
大
。
因
此
，
在
解
決
兵
、
掠
過
多

問
題
的
政
策
導
向
下
，
為
了
有
效
運
用
超
額
役
男
人
力
資
源
，
增
進
政
府
公

共
服
務
的
能
力
(
會
勞
振
等
，
二

O
O
0
)
，
希
冀
仿
效
歐
洲
各
國
實
施
社
會

役
制
度
的
呼
聲
漸
高
。

二
、
政
治
承
諾

依
據
內
政
部
役
政
署
執
行
小
組
彙
整
我
國
實
施
兵
役
替
代
役
推
動
計

畫
(
二
0
0
0
)

所
載
，
八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行
政
院
院
長
蕭
萬
長
於
掉

立
法
院
答
覆
立
委
表
示
:
「
決
定
交
由
內
政
部
於
兩
年
內
規
劃
完
成
社
會
役
和

並
付
諸
實
施
」
。
這
是
我
國
首
見
正
式
提
出
「
社
會
役
」
一
詞
，
也
為
公
元
叮
叮

兩
千
年
實
施
社
會
役
作
了
政
治
上
的
口
頭
承
諾
。
刊

傲
的
干

三
、
法
源
依
據
九

十

當
時
的
內
政
部
役
政
署
執
行
小
組
(
內
政
部
役
政
署
於
九
十
一
年
三
月
航

正
式
成
立
，
在
正
式
成
立
前
，
由
內
政
部
役
政
司
臨
時
編
組
成
的
內
政
部
役

政
署
執
行
小
組
完
成
相
關
作
業
)
為
落
實
替
代
役
制
度
實
施
有
法
律
之
依

據
，
安
擬
訂
「
替
代
役
實
施
條
例
」
'
並
且
配
合
國
防
部
完
成
「
兵
役
法
修
正
一

草
案
」
;
經
立
法
院
於
八
十
九
年
一
月
十
五
日
三
讀
審
查
通
過
，
並
訂
定
三
十7

三
項
法
規
命
令
，
據
以
執
行
替
代
役
相
關
事
宜
，
其
中
兵
役
法
第
二
條

.. 

「
本
刊
叫

法
所
稱
兵
役
，
為
軍
官
役
、
士
官
役
、
士
兵
役
、
替
代
役
于
賦
予
了
替
代
役
一

的
法
源
基
礎
。

自
替
代
役
實
施
條
例
公
布
後
，
社
會
役
制
度
也
隨
之
建
立
，
並
自
八
十

九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正
式
施
行
。
八
十
九
年
八
月
三
日
已
有
第
一
批
役
男
正
式

服
替
代
役
之
社
會
役
，
役
男
湧
入
公
部
門
及
財
團
法
人
機
構
，
成
為
輔
助
性
科

工
作
的
重
要
人
力
資
源
(
兵
役
法
第
三
條
:
「
本
法
所
稱
替
代
役
，
指
役
齡
男
成

子
於
需
用
機
關
擔
任
輔
助
性
工
作
」
)
。
九

十年九曰
凡

參
、
規
劃
階
段
的
社
會
設



、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委
託
研
究

經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於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四
月
至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，
委
託
國

立
暨
南
國
際
大
學
社
會
政
策
與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黃
源
協
教
授
(
一
九
九
九
)

進
行
「
社
會
福
利
役
管
理
原
則
之
規
劃
」
研
究
，
規
劃
內
容
主
要
為
以
社
區

為
中
心
、
為
基
礎
的
服
務
;
同
時
委
託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楊
培
珊
助

理
教
授
(
一
九
九
九
)
進
行
「
社
會
福
利
役
專
業
訓
練
課
程
及
教
材
之
規
劃
」
'

內
容
規
劃
專
業
訓
練
三
週
期
間
之
訓
練
課
程
，
主
要
以
配
合
以
社
區
為
基
礎

之
服
勤
性
質
所
需
之
基
本
知
識
與
技
能
教
導
課
程
。

一
一
、
內
政
部
役
政
署
出
國
海
察

自
規
劃
替
代
役
制
度
起
，
當
時
的
內
政
部
役
政
署
執
行
小
組
於
八
十
七

年
起
至
八
十
九
年
止
先
後
出
國
考
察
三
次
，
出
國
考
察
的
重
點
在
於
訪
查
歐

洲
的
社
會
役
，
找
出
我
國
值
得
參
酌
之
處
。

(
一
)
奧
地
利
、
法
國
、
德
國
、
瑞
典

依
據
該
報
告
中
提
及
各
國
實
施
現
況
如
下
(
李
忠
敬
等
，
一
九
九
八
)

.. 

L

德
國
役
男
十
八
歲
起
役
，
採
志
願
役
義
務
役
併
行
制
。
其
社
會
役
採

申
請
制
，
每
年
申
請
人
數
約
十
三
萬
人
，
服
務
範
圖
以
社
會
福
利
為
主
，
並

結
合
民
間
團
體
與
社
會
福
利
，
委
由
公
益
團
體
負
責
，
役
男
極
少
怠
情
不
聽

指
揮
。2

瑞
典
每
年
役
男
人
數
約
五
萬
人
，
十
八
歲
起
役
，
採
甄
選
與
義
務
役

制
，
其
社
會
役
採
自
請
制
，
每
年
役
男
人
數
約
一
萬
人
，
服
務
範
圖
以
救
災
、

救
難
為
主
，
所
有
役
男
均
需
具
備
駕
駛
專
長
。
掉

。
小
法
國
每
年
役
男
人
數
約
四
十
三
萬
人
，
十
八
歲
起
役
。
發

(
二
)
奧
地
利
、
芬
蘭
、
瑞
典
展

尋

其
中
提
及
可
參
採
之
處
為
:
從
歐
洲
各
國
實
施
社
會
役
(
替
代
役
)
之
刊

經
驗
得
知
，
替
代
役
可
培
養
青
年
男
子
熱
愛
鄉
土
、
關
懷
社
會
獨
居
老
人
及
將

殘
障
等
弱
勢
族
群
，
服
務
人
群
之
情
操
觀
念
。
讓
役
男
有
多
元
管
道
、
貢
獻
汁

所
學
、
發
揮
潛
力
，
俾
能
提
高
人
力
資
源
的
有
效
運
用
，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及
期

他
們
的
徵
兵
體
檢
制
度
與
社
會
役
行
政
組
織
體
系
等
均
值
得
參
考
與
學
習

(
曾
勞
振
等
，
二
O
O
0
)
。

(
三
)
義
大
利
、
葡
萄
牙
、
西
班
牙

其
中
提
及
三
國
實
施
社
會
役
現
況
役
男
服
社
會
役
比
例
甚
高
，
且
工
卜

作
績
效
極
佳
，
致
需
用
機
關
殷
需
員
額
、
勤
務
分
配
及
作
息
安
排
規
劃
彈
性
、
刊
叩

獎
勤
懲
情
之
紀
律
管
理
公
正
嚴
明
。
而
可
參
採
之
處
很
多
，
如
.. 

社
會
役
無
一

需
附
隸
於
徵
兵
制
，
得
自
行
實
施
;
役
男
申
請
服
社
會
役
之
資
格
條
件
審
核

嚴
格
，
除
排
除
犯
特
定
前
科
者
外
，
更
有
須
檢
附
良
民
證
始
得
受
理
之
規
定
;

專
賣
主
管
機
關
與
需
用
機
關
業
務
權
實
分
明
、
協
調
無
間
... 

等
優
良
機
制
(
林

也
1

中
森
等
，
二

O
O

一
)
。
叫
學

民

肆
、
計
畫
到
執
行
過
渡
階
段
的
社
會
役
蚓

十

社
會
役
政
策
由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專
案
委
託
研
究
到
實
施
的
過
程
，
讓
社
年

會
役
的
實
施
方
向
有
了
一
些
轉
變
，
社
會
役
之
規
劃
在
所
有
替
代
役
法
令
成
批



文
之
前
，
也
就
是
替
代
役
整
體
制
度
形
成
之
前
，
規
劃
中
以
社
會
福
利
役
為

主
體
的
制
度
，
最
後
，
因
權
責
劃
分
，
轉
變
為
兼
有
各
役
別
之
替
代
役
制
度
;

原
以
「
社
會
福
利
役
」
為
名
的
社
會
福
利
相
關
輔
助
性
勤
務
，
也
正
式
改
以

「
社
會
役
」
為
名
;
以
社
區
為
基
礎
的
服
務
內
容
，
也
轉
變
為
兼
有
社
區
性

服
務
、
機
構
式
照
顧
與
公
共
事
務
輔
助
的
勤
務
性
質
，
其
間
的
轉
變
原
因
探

討
如
下
:

、
依
法
行
政
的
政
策
慈
{
貫
通
程

當
役
政
署
的
組
織
確
立
時
，
社
會
司
轉
變
為
用
人
單
位
，
而
非
替
代

役
之
主
管
機
關
，
而
在
替
代
役
法
令
通
過
後
，
替
代
役
的
組
織
體
系
逐
漸

確
立
，
以
內
政
部
役
政
署
為
替
代
役
主
管
機
關
，
而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為
需

用
機
關
。

二
、
行
政
部
門
的
協
商
過
程

會
議
是
行
政
部
門
常
用
的
協
商
方
式
，
社
會
役
涉
及
的
層
面
廣
大
，
軍

事
、
國
防
、
役
政
等
都
是
需
要
協
商
的
單
位
。
經
過
會
議
協
商
過
程
，
多
數

的
討
論
與
文
字
的
修
訂
決
議
，
變
成
政
策
落
實
的
依
據
。

三
、
簡
單
行
政
的
意
量

社
會
役
在
倉
促
政
策
形
成
到
落
實
的
過
程
中
，
簡
單
行
政
的
考
量
出
現

在
執
行
階
段
，
其
具
體
特
徵
如
下
.. 

(
一
)
以
最
低
變
動
目
前
的
體
制
為
主

以
現
行
社
會
司
所
屬
及
內
部
體
系
不
變
動
為
原
則
的
考
量
，
訂
定
相
關
心
峙

的
實
施
子
法
，
以
最
低
成
本
為
考
量
，
在
行
政
員
額
不
增
加
的
情
況
下
，
增
發

加
社
會
役
的
業
務
內
容
。
展

季

(
二
)
延
用
規
劃
精
神
與
理
念
的
行
政
刊

規
劃
的
精
神
與
理
念
仍
是
社
會
役
實
施
精
神
的
主
軸
，
以
輔
助
性
人
服

力
、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管
理
為
方
向
。
牛
川

(
三
)
考
量
需
用
社
會
役
人
力
的
所
屬
單
位
期

社
會
役
人
力
的
配
置
與
社
會
役
人
力
運
用
的
勤
務
內
容
，
係
以
其
下
所

有
單
位
為
考
量
，
故
增
加
機
構
部
分
，
以
避
免
創
新
不
同
行
政
體
系
或
運
作

模
式
，
降
低
所
謂
「
行
政
複
雜
性
」

(
2
g
g
z
b
o
8
)。
一

(
四
)
考
量
民
閩
、
社
會
的
反
應
聲
浪

9n叫
υ

民
間
的
支
持
聲
浪
與
社
會
輿
論
在
政
策
形
成
與
落
實
過
程
有
其
影

3

響
，
確
立
社
會
役
政
策
執
行
的
必
要
性
，
另
外
張
菊
華
三
九
九
九
)
、
賴
一

兩
陽
(
二
O
O
0
)

等
人
相
關
的
研
究
提
及
社
會
役
人
力
投
入
社
會
福
利

領
域
的
助
益
，
更
加
強

7
社
會
役
人
力
投
入
社
會
福
利
補
充
人
力
不
足
的

願
景
。
然
而
實
施
的
內
容
，
卻
也
同
時
受
行
政
背
後
政
治
因
素
不
可
確
定

申
1

性
的
影
響
。
華

民自

伍
、
社
會
役
實
施
現
況
九

十

以
下
透
過
以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所
屬
的
社
會
役
為
主
，
說
明
現
行
社
會
役
年

九

的
政
策
的
執
行
現
況
。
月



、
體
系
架
構

目
前
社
會
役
此
役
別
所
屬
需
用
機
關
包
A
B
-
-
行
政
院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
輔
導
委
員
會
、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、
行
政
院
原
住
民
委
員
會
、
行
政
院
九
二
一

災
後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等
四
個
需
用
機
關
，
未
來
將
增
加
內
政
部
家
庭
暴
力

暨
性
侵
害
防
治
中
心
等
為
需
用
機
關
。
其
中
以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為
「
需
用
機

關
」
之
所
屬
役
男
人
數
最
多
，
目
前
至
第
九
梯
次
實
際
服
勤
人
數
已
達
六
百

餘
人
，
其
餘
單
位
則
皆
未
超
過
一
人
。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所
轄
「
服
勤
單
位
」

多
為
直
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、
各
縣
市
政
府
、
內
政
部
社
會
福
利
人
員
研
習
中

心
(
亦
為
專
業
訓
練
之
訓
練
單
位
)
與
內
政
部
所
屬
公
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，

而
「
服
勤
處
所
」
則
包
含
各
縣
市
政
府
所
轄
之
公
私
立
機
構
，
社
會
役
體
系

架
構
如
圖
一二

、
服
勤
人
數

依
據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業
務
報
告
資
料
(
二

O
O

二
)
顯
一
示
:
第
一
至
九

梯
次
為
六
百
九
十
一
人
，
扣
除
目
前
已
停
役
、
免
役
者
四
人
，
則
實
際
服
勤

人
數
，
共
計
六
百
八
十
七
人
。
下
屬
總
計
三
十
個
服
勤
單
位
、
一
二
五
個
服

勤
處
所
。
服
勤
處
所
屬
公
立
機
構
，
共
計
九
十
六
處
，
目
前
服
役
於
公
立
機

構
者
，
四
百
三
十
二
人
，
服
勤
處
所
屬
私
立
機
構
者
廿
九
處
，
目
前
服
役
於

私
立
機
構
者
一
百
五
十
五
人
。

三
、
服
勤
狀
況

服勤處所

l 政府部門

薄
一
，
玄A﹒
一

必
甘
叫
一

』

4
-

構
二
營
一

機
三
民
一

立
二
辦
一

公
二
公
一

私立財團法人機
構

服勤單位

各直轄市政府社

需用機關主管機關

內

政
會局、縣市政府

內政部所屬公立社

會福利機構

部
役
政
署

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

輔導委員會

行政院九二一災復重

內政部家庭暴力暨性

侵害防治委員會

圈一:現行社會役體系架構圓

期九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 400 一月九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服勤單位提報年度需求社會役名額

常備役體位

超額

役男申言青服

替代役

需用機闖進

行不定期督

導措施。彙

整處理役男

獎懲、申

訴、役籍等

作業

需用才是關彙尋民主管機關

主管機關公告替代投申請事項;鄉鎮市公所受理申請服替

代役素並初審;直轄市、縣、市政府接審核可。

安排服勤處所服勤

專長資格

(已確立役別)

役男填遷往別

. .... 

需用機關按甄選役

男之專長屬性分

...........組，請服勤單位提報

需求

主管機

關業務

聯繫'

含役男

薪告I句等

服勤安排、生活管理

圖二 社會役作業流程(參考兵役與替代役甄選作業流程圖繪製)

月九年一十九國民華中 - 401 一 期九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現
今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所
屬
社
會
役
役
男
的
服
勤
狀
況
，
大
體
可
區
分
為

「
機
構
式
服
勤
」
、「
社
區
性
服
勤
」
及
「
公
務
行
政
輔
助
性
勤
務
」
三
種
，

以
「
機
構
式
服
勤
」
與
「
公
務
行
政
輔
助
性
勤
務
」
為
多
，
僅
有
少
部
分
縣

市
有
社
區
性
服
勤
。

四
、
役
期

有
關
役
期
部
分
:
同
其
他
替
代
役
役
別
，
以
役
男
之
體
位
作
為
區
別
，

替
代
役
體
位
比
照
常
備
役
為
一
年
十
個
月
;
常
備
役
體
位
則
比
常
備
役
延
長

四
個
月
，
為
二
年
二
個
月
;
宗
教
因
素
為
二
年
九
個
月
。

五
、
管
理
措
施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並
已
訂
定
「
內
政
部
替
代
役
社
會
役
役
男
服
勤
管
理
要

點
」
、
「
內
政
部
替
代
役
社
會
役
役
男
專
業
訓
練
計
畫
」
、
及
「
內
政
部
替
代
役

社
會
役
役
男
分
發
作
業
規
定
」
等
三
項
辦
法
以
利
實
際
實
施
。
男
外
有
關
運

用
與
管
理
役
男
之
部
分
，
由
服
勤
單
位
統
籌
，
但
實
際
執
行
則
有
賴
服
勤
單

位
與
服
勤
處
所
之
權
責
劃
分
，
在
直
接
接
觸
役
男
部
分
大
多
由
服
勤
處
所
依

據
各
服
勤
單
位
所
訂
之
役
男
服
勤
注
意
事
項
辦
理
。

六
、
作
業
流
程

社
會
役
役
男
申
請
資
格
條
件
依
據
替
代
役
實
施
條
例
之
規
範
'
區
分

為.. 

專
長
資
格
、
一
般
資
格
、
宗
教
因
素
與
家
庭
因
素
等
四
種
。
役
男
入
營

受
基
礎
訓
練
後
，
經
需
用
機
關
徵
選
作
業
，
至
內
政
部
社
會
福
利
人
員
研
習

中
心
進
行
專
業
訓
練
，
其
後
分
發
至
各
服
勤
單
位
，
由
服
勤
單
位
統
一
管
理
，
臨

並
指
派
至
各
服
勤
處
所
服
役
，
有
關
社
會
役
作
業
流
程
部
分
參
見
圖
二
。
發

展悉
寸

耳
』

位
樹
干

九十九四句古卒
，

陸
、
現
階
段
的
問
題
及
被
討
修
正

、
現
階
段
的
問
題

(
一
)
社
會
役
的
體
系
架
構
方
面

體
系
上
，
社
會
役
理
念
之
落
實
於
整
體
替
代
役
之
範
間
內
，
社
會
役
等

各
役
別
於
役
政
署
為
主
管
機
關
之
下
，
各
役
別
住
宿
等
待
遇
相
差
極
大
是
最
一

大
的
爭
議
，
役
政
署
及
下
屬
役
政
單
位
，
尚
需
積
極
發
揮
更
大
的
各
役
別
統

2
nHU 

籌
，
並
兼
顧
各
役
別
之
需
求
功
能
，
否
則
無
助
於
國
家
體
系
之
精
簡
，
反
多

4

層
級
之
困
擾
。

(
二
)
社
會
役
的
管
理
方
面

社
會
役
男
身
份
特
殊
，
叉
在
社
會
福
利
單
位
機
構
服
勤
，
於
管
理
層
面

出
現
許
多
的
問
題
，
例
如
役
男
服
役
認
知
不
足
、
可
請
之
病
假
過
長
、
乏
人
，
中

進
行
住
宿
管
理
、
懲
處
之
機
制
缺
乏
警
惕
性
、
缺
乏
各
級
輔
導
機
制
、
各
服
華

勤
處
所
管
理
人
員
缺
乏
清
楚
之
法
令
概
念
等
，
造
成
雙
方
於
互
動
上
的
困
擾
。
眠

(
三
)
社
會
役
的
人
力
運
用
方
面
九

L

需
求
提
報
與
實
際
人
力
還
用
的
勤
務
指
派
不
合
，
有
專
長
役
男
無
法
→

符
合
社
會
役
服
勤
單
位
、
處
所
所
需
之
專
長
，
而
社
會
役
服
勤
單
位
、
處
所
洋

無
法
於
服
務
過
程
，
有
效
運
用
社
會
役
役
男
之
專
長
。
月



Z

社
會
役
役
男
的
管
理
方
面
，
因
為
服
勤
單
位
、
處
所
因
應
社
會
役
業

務
之
落
實
，
未
多
增
設
專
業
人
力
配
合
，
而
以
原
有
人
力
兼
辦
，
無
法
完
整

規
範
役
男
之
行
為
。

3

社
會
役
役
男
未
有
總
量
限
制
，
導
致
未
真
專
長
、
身
體
嬴
弱
之
役
男

湧
入
社
會
役
役
別
，
造
成
人
力
無
法
為
服
勤
單
位
、
處
所
所
用
，
也
有
反
增

社
會
福
利
單
位
機
構
之
困
擾
出
現
。

二
、
社
會
役
政
策
所
做
的
檢
討
輿
修
正

(
一
)
因
家
庭
因
素
服
替
代
役
者
，
已
由
役
政
署
統
一
管
理
，
不
再
繼
續

進
入
社
會
役
管
理
。

(
二
)
具
體
規
範
「
各
服
勤
單
位
提
出
社
會
役
需
求
作
業
方
式
?
排
除
不

適
合
之
服
勤
處
所
，
並
由
需
用
機
關
複
核
各
服
勤
單
位
需
求
人
數
。

(
三
)
社
會
役
役
別
徵
選
過
程
加
入
排
除
前
科
犯
之
役
男
之
機
制
。

(
四
)
要
求
服
勤
單
位
妥
善
運
用
社
會
役
人
力
，
並
檢
討
相
對
之
人
力
編

制

菜
、
社
會
設
政
策
的
未
來
展
望

社
會
役
未
來
的
發
展
走
向
影
響
甚
廣
，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而
言
，
社
會
役

人
力
的
品
質
提
升
與
持
續
投
入
是
提
供
更
佳
服
務
的
必
要
條
件
;
對
於
社
會

工
作
者
而
言
，
管
理
社
會
役
的
工
作
也
需
要
清
楚
的
規
範
、
真
體
的
措
施
和

良
好
的
服
務
成
效
作
為
支
持
;
對
役
男
本
身
而
言
，
專
長
專
用
，
確
實
有
益

於
社
會
，
才
是
真
意
義
的
服
役
生
活
。
社
會
役
政
策
未
來
的
走
向
關
乎
社
會
斟

福
利
的
提
供
與
人
力
的
有
效
運
用
，
檢
視
整
體
政
策
規
劃
、
落
實
到
實
施
、
發

修
正
的
過
程
，
建
議
未
來
的
政
策
走
向
必
須
注
意
以
下
幾
個
尚
待
關
心
的
議
報

題.. 

刊位
們
可

一
、
路
立
社
會
役
定
位
忱

九

如
前
面
所
提
到
的
:
我
國
社
會
役
的
實
施
迄
今
已
逾
兩
年
。
其
在
社
會
福
期

利
領
域
的
地
位
應
進
行
檢
視
與
確
立
，
各
縣
市
政
府
以
服
勤
單
位
方
式
提
出
社

會
役
人
數
需
求
，
似
若
獨
立
於
社
會
福
利
領
域
之
外
的
運
作
模
式
，
相
較
於
志

願
服
務
，
社
會
役
人
力
的
運
用
，
普
遍
缺
乏
預
算
的
單
獨
編
列
及
專
辦
人
員
的

設
置
，
但
這
些
卻
是
使
社
會
役
政
策
延
續
最
重
要
的
項
目
，
宜
及
早
確
立
。

一
一
、
改
善
社
會
役
的
人
力
素
質

社
會
役
的
人
力
素
質
目
前
參
差
不
齊
，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者
而
言
，
有
效

運
用
人
力
的
前
提
是
人
力
可
作
為
提
升
專
業
服
務
與
品
質
之
用
，
過
多
一
般

資
格
與
替
代
役
體
位
之
役
男
進
入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，
不
但
不
能
提
供
專
業
服

務
，
且
容
易
淪
為
機
構
替
代
原
有
編
制
人
力
的
藉
口
，
故
而
，
提
供
專
業
服
幹

務
是
必
須
的
，
除
了
增
進
專
長
人
力
運
用
外
，
這
對
役
男
長
程
的
就
業
與
人
鹹

生
規
劃
亦
有
莫
大
的
助
益
，
如
此
才
是
真
正
的
雙
贏
。
九

十

三
、
加
強
輔
導
機
制
一

年

現
今
發
生
的
問
題
許
多
係
因
整
體
替
代
役
體
制
不
健
全
所
致
，
替
代
役
航



各
級
的
輔
導
工
作
機
制
尚
未
建
立
，
社
會
役
役
男
除
申
訴
外
，
無
專
人
輔
導

之
機
制
，
管
理
者
應
與
輔
導
者
有
所
區
分
，
以
免
申
訴
過
多
卻
未
能
達
到
申

訴
的
效
果
，
社
會
役
的
管
理
者
多
為
社
會
福
利
領
域
之
工
作
人
員
，
增
加
專

人
輔
導
機
制
是
使
社
會
役
延
續
並
確
保
品
質
的
重
要
項
目
。

四
、
落
實
專
人
管
理

社
會
役
各
服
勤
處
所
於
實
務
上
，
常
見
有
實
際
管
理
者
過
多
的
情
形
，

事
權
不
統
一
，
致
使
役
男
人
人
為
長
宮
、
人
人
分
派
勤
務
的
情
形
，
易
產
生

不
滿
，
缺
乏
繼
續
服
勤
的
意
願
。
因
此
，
落
實
專
人
管
理
是
必
要
的
，
其
亦

可
避
免
管
理
態
度
、
方
法
的
不
一
致
。

五
、
降
飯
一
文
口
服
勤
處
所
之
差
異

公
私
部
門
闊
的
差
異
自
然
是
明
顯
可
見
的
，
人
力
運
用
與
管
理
的
模
式

尚
未
確
立
，
整
體
住
宿
環
境
及
設
備
上
，
也
差
異
極
大
，
役
男
分
發
後
服
勤

環
境
、
人
力
運
用
及
管
理
方
式
的
最
低
真
體
標
準
尚
未
確
立
，
尤
以
管
理
認

知
及
態
度
的
差
異
最
大
、
因
人
而
異
，
因
此
，
當
務
之
急
是
加
強
各
服
勤
處

所
管
理
者
、
主
管
的
管
理
認
知
，
並
透
過
進
一
步
相
關
的
研
究
，
提
供
公
私

部
門
運
用
社
會
役
人
力
的
參
考
準
則
，
並
透
過
積
極
有
效
的
督
導
機
制
，
以

提
升
各
服
勤
處
所
之
管
理
能
力
與
環
境
，
並
降
低
差
異
。

士
口

。
ω
州

主玉

。。

社
會
役
的
人
力
運
用
於
社
會
福
利
領
域
，
是
一
項
新
的
嘗
試
，
除
了
瞭
法

解
整
體
社
會
役
政
策
的
規
劃
過
程
與
實
施
現
況
，
更
有
效
的
人
力
運
用
，
以
發

增
進
社
會
福
利
在
服
務
提
供
、
服
務
輸
送
上
的
能
力
，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。
在
如
何

本
文
對
於
社
會
役
政
策
規
劃
、
執
行
、
檢
討
與
修
正
的
過
程
進
行
回
顧
與
檢
刊

視
之
後
，
社
會
役
在
公
私
領
域
實
施
的
區
別
、
各
服
勤
處
所
人
力
運
用
與
管
將

理
的
模
式
、
運
用
社
會
役
人
力
的
成
本
效
益
等
，
都
是
值
得
再
進
一
步
探
討
汁

的
議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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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本
文
作
意
為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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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北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所
研
究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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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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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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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政
部
役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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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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替
代
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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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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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
內
政
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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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南
投
.. 
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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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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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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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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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務
報
告
資
料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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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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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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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忠
敬
等
(
一
九
九
八
)
考
察
歐
洲
(
德
國
、
瑞
典
、
法
國
、
奧
地
利
)
社
民

會
役
制
度
報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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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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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政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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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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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
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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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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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福
利
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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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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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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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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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暨
南
國
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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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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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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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工
作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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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政
部
社
會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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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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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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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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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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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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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
課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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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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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立
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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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委
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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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
歐
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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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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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
?
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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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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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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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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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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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行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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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

國
立
暨
南
國
際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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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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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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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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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工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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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
所
碩
士
論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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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
賴
兩
陽
(
一
-
0
0
0
)
臺
灣
社
會
福
利
社
區
化
之
研
究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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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
發
展
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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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
模
式
與
實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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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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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臺
灣
大
學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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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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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
究
所
博
士
論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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